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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1_E6_9C_BA_E5_c53_85836.htm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审计

人员的审计抽样行为，提高审计效率，保证审计工作质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审计抽样，是指审计人员从审计对象总体

（以下简称总体）中选取一定数量的样本进行测试，并根据

测试结果，推断总体特征的一种审计方法，包括统计抽样方

法和非统计抽样方法。 第三条 审计人员应当运用专业判断，

决定采用统计抽样或非统计抽样方法，以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第四条 审计人员在进行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

时，可以运用审计抽样方法。 第五条 审计抽样通常不适用于

下列情况： （一）以检查总体完整性为目的的； （二）审计

事项总体数量较少的； （三）单笔业务金额超过重要性水平

的； （四）可接受检查风险过低或要求审计保证程度过高的

； （五）有特殊风险或需要特别关注的事项； （六）使用审

计抽样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 第六条 审计人员在运用审计

抽样方法时，应当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并考虑抽样风险。 

抽样风险，是指审计人员依据样本测试结果形成的审计结论

，与对总体进行详细审计所形成的审计结论不一致的可能性

。抽样风险与样本量成反比，样本量越大，抽样风险越低。 

第七条 审计人员在确定样本规模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

一）审计目标； （二）总体及抽样单位； （三）可接受的审

计检查风险； （四）可容忍误差； （五）预计总体误差。 第

八条 审计人员在确定总体时，应当保证总体项目的完整性和



相关性，对于特殊或异常事项应当从总体中剔除，单独实施

检查。 第九条 审计人员对于由若干具有不同特征层次组成的

总体，应当实施分层抽样。 第十条 审计人员在设计样本时，

应当考虑抽样风险是否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审计人员可接

受的抽样风险越低，需要的样本量越大。符合性测试中抽样

的可接受风险是指评估的控制风险水平，实质性测试中抽样

的可接受风险水平为计算的检查风险水平。 第十一条 可容忍

误差是指审计人员认为抽样结果可以达到审计目标，所愿意

接受的总体的最大误差。审计人员应当根据审计重要性原则

，合理确定可容忍误差。符合性测试时，可容忍误差一般以

个数表示。实质性测试时，可容忍误差一般以金额表示，其

金额不能超过总体的重要性水平。 第十二条 预计总体误差是

指审计人员对总体的误差的一种预先估计。审计人员通常可

以根据以往审计的情况、被审计单位经营和管理环境的变化

、内部控制的评价及分析性复核的结果等，来确定审计对象

的预期误差。 第十三条 审计人员可以运用统计公式或者其他

方式计算所需样本量。 第十四条 审计人员选取样本时，应当

充分考虑样本的代表性，保证总体中的所有抽样单位具有均

等的被选取机会。 抽样单位可以是金额单位，也可以是实物

单位或其他单位。 第十五条 审计人员可以采用统计抽样方法

选取样本，也可以运用专业判断，采用非统计抽样方法选取

样本。 第十六条 审计人员采用统计抽样方法选取样本时，可

以运用下列方法： （一）随机选样，即对总体或每一层次内

的所有项目，按随机规则选取样本； （二）系统选样，即先

根据总体数量和所需样本规模，计算出抽样间隔，然后随机

确定选样起点，按照间隔、顺序选取样本。 第十七条 如果总



体特征不适合进行统计抽样，或者采用统计抽样会降低效率

时，审计人员应当采用非统计抽样。 第十八条 审计人员应当

根据测试目标，对选取的样本实施恰当的审计方法。 第十九

条 审计人员实施审计时发现选取的样本不恰当，应当选择替

代样本进行审计。 审计人员按设计的方法选取了样本后，不

能按个人意愿取舍，应当保证样本的真实性。 第二十条 审计

人员所抽取的样本无法实施实质性审查，或采用替代审计方

法也不能实施审计的，应当将该样本视为误差。 第二十一条 

审计人员对样本实施必要的审计后，应当按下列步骤评价抽

样结果： （一）分析样本误差； （二）推断总体误差； （三

）重估抽样风险； （四）形成对所审计事项的审计结论。 第

二十二条 审计人员在分析样本误差时，应当根据预先确定的

误差存在的条件，分析误差的特征和形成的原因，以及对测

试目标和其他审计事项的影响，考虑误差对财政收支、财务

收支真实、合法和效益的直接影响。 第二十三条 对具有共同

特征的样本误差项目，审计人员应当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追

查误差形成的原因，并单独进行评价。 第二十四条 审计人员

应当根据样本误差，采用适当的方法，推断总体误差。 第二

十五条 如果推断总体误差超过可容忍误差，经重估后的抽样

风险不能接受，审计人员应当增加样本量或采用其它审计检

查方法。 第二十六条 审计人员应当根据抽样结果对总体特征

作出评价，就所审计的事项作出结论。 第二十七条 审计人员

不能对以抽样结果推断的总体差错提出直接的处理处罚意见

，而应当对需要处理处罚的具体事项作进一步审查，以收集

客观、相关、充分、合法的审计证据。 第二十八条 本准则由

审计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准则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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